
耶穌受洗的教訓
經文：太3:13-17

一．受洗在聖經中的意義

1.順服一位領袖的領導(林前10:1-2)。

2.在一位老師門下受教的入門禮(太28:19)。

3.因信藉洗禮與基督的合一。在死，埋葬和復活上合一(羅6:3-5)。

4.聖靈的洗禮是全體信徒的合一，成為一個身體(林前12:13)。

二．耶穌洗禮的教訓

1.是盡諸般的義(太3:15)。是盡各種合理的要求，要顯明給世人看(約

1:31)。就是公開接受父神教訓，歸入在神門下受教的要求。

2.是證明祂是人子，凡事與人一樣，但沒有犯罪(來4:15)。

3.是父神公開宣告祂是愛子，是父神所喜悅的(太3:17)。

4.是聖靈所印證的，聖靈與祂同在，同工。在人性的有限中，教導明白真理

(太3:16; 約16:13)。

三．對我們的教訓

1.要順服作信徒的規矩條例。

2.要立志在一老師門下受洗，即耶穌與聖靈的教導真理。

3.要得聖靈的內住(羅8:14-16,26)。

4.作信徒要得父的喜悅，成為愛子(太3:16)。

結論：

你我在作基督徒的過程如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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